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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冻区高速公路监测设备布设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季冻区高速公路监测设备布设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监测点选择要求、运行监测

设施布点要求、布设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季冻区高速公路网运行监测系统的实施与管理，用以指导季冻区高速公路网运行监测

与服务系统的方案设计、实施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JTG B05 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季冻区公路网运行监测 monitoring of highway network operations

利用视频、传感等监测技术和设施，对交通流、视频图像、阻断事件、车辆特征、交通气象环境等

季冻区公路网运行要素进行感知、分析、预警的活动。

3.2

季冻区路网监测点 highway network monitoring sites

对季冻区公路网整体运行有较大影响的、需要进行监测的公路重要路段与节点区域。

3.3

公路阻断事件 highway block event

也称“阻断事件”，是指由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事件、交通事件、疫情防控、临时施工或

其他原因引发的，导致公路处于中断或阻塞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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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交通事件 general traffic incident

是指公路上发生的，引发车辆通行或交通安全出现异常的行为，主要包括：交通拥堵事件、以及车

辆停止事件、车辆逆行事件、行人事件、抛洒物事件等。

4 监测点选择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季冻区公路网运行监测设施及系统建设应统筹考虑应急处置、出行服务、联网收费、治超管理

及运行评价等路网管理业务需求，合理确定监测设施的建设规模和布局。

4.1.2 季冻区监测设施设备选型和功能配置，应满足经济适用、性能稳定、功能复用、维护方便的要

求。

4.1.3 季冻区监测设施建设应充分利用 ETC 门架、超限检测等设施，以及公路沿线通信、供电、支撑

结构等设施。

4.1.4 季冻区路网监测点及高速公路全程监控应实现视频监测功能，宜具备交通流监测功能。

4.1.5 结合业务场景需要，可配备无人机、移动终端等移动监测装备，提升监测覆盖范围与效率。

4.2 异常天气路段

4.2.1 一年内因低能见度、路面结冰导致公路阻断次数达到 20 次（含）以上的路段，或因团雾等低能

见度、路面结冰导致发生 1 起（含）以上重特大交通事故的路段。

4.2.2 因高影响天气发生两次及以上重大公路基础设施损毁的路段。

4.2.3 新建公路可参考周边区域公路高影响天气发生情况确定路网监测点。

4.3 事故多发路段

4.3.1 一年内发生 1 起（含）以上重特大交通事故的路段。

4.3.2 一年内累计公路阻断事件持续时长超过 300 个小时的路段。

4.3.3 新建公路可参考周边区域公路阻断事件统计数据确定路网监测点。

4.4 交通拥堵路段

4.4.1 高峰时段交通流量超过道路设计通行能力的路段。

4.4.2 经常发生交通拥堵的路段，如收费站、互通立交等。

4.5 条件不良路段

4.5.1 按照《高速公路路堑高边坡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评估指南》评估确定的Ⅲ级及以上风险等级路堑

高边坡路段应选定为季冻区路网监测点。

4.5.2 按照《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公路承灾体普查技术指南》确定的易发生地质灾害路段应选定为季冻

区路网监测点。

4.5.3 运行条件不良设置避险车道的路段（含上游路段 1 公里）宜选定为季冻区路网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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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公路路侧有悬崖、深谷、深沟、江河湖泊等不良条件的路段，且连续长度

超过 3km 宜选定为季冻区路网监测点。

4.5.5 设计速度 80km/h 及以下的高速公路，以及按照《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规范》(JTG B05)评价的

运行速度协调性较差的连续长陡上（下）坡路段、长下坡接小半径曲线路段、桥隧相连路段、隧道与互

通式立体交叉相连路段等宜选定为季冻区路网监测点。

4.6 重要基础设施

4.6.1 大桥和特大桥。

4.6.2 长隧道和特长隧道。

4.7 季冻区日常监测点选择

4.7.1 位于季冻区的高速公路，应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和道路状况，选择容易受到冰冻影响的路段作

为日常监测点，如桥面、坡道、弯道等。

4.7.2 日常监测点的选择还应考虑交通流量、事故发生率等因素，以确保监测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5 气象环境监测设施布设要求

5.1 一般规定

公路气象环境监测设施宜配置能见度、路面状况等气象和环境要素采集功能，可结合业务场景需要，

配置气温、相对湿度、风速、风向、降水量、路面温度、一氧化碳浓度等气象和环境要素的采集功能。

5.2 气象环境

5.2.1 跨大江、大河、海湾等特大桥应设置公路气象环境监测设施，应至少具备能见度、路面状态、

风速等监测功能。

5.2.2 长隧道及特长隧道应设置公路气象环境监测设施，应至少具备能见度、一氧化碳浓度等监测功

能。

5.2.3 季冻区路网监测点中的高影响气象常发路段宜间隔 5km～10km 设置公路气象环境监测设施，应

至少具备能见度、路面状态等监测功能，宜根据监测点气象环境特征，确定采集的气象环境要素。

5.2.4 公路气象环境监测数据可引入气象局精细化预报数据，设施布局宜与气象部门气象监测设施统

筹设置。

5.3 路面状态

5.3.1 路面状态监测应包括路面结冰、积雪、积水等情况的监测。

5.3.2 可采用路面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进行路面状态监测。

5.4 埋入式气象

5.4.1 对于一些特殊路段，如易结冰路段、山区路段等，可考虑采用埋入式气象传感器，以更准确地

监测气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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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埋入式气象传感器应具备防水、防冻、耐腐蚀等性能，能够长期稳定工。

6 道路基础设施监测设施布设要求

6.1 一般规定

基础设施状态监测设施中针对特大桥、特长隧道、路堑高边坡的监测设施状态检测设计宜在土建系

统设计中同步完成。

6.2 特大桥

6.2.1 特大桥监测点宜设置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宜配置不停车轴载监测功能。

6.2.2 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应包括传感器、数据采集与传输设备、数据分析与处理系统等，能够实

时监测桥梁的结构状态。

6.3 隧道

6.3.1 特长隧道、地质不良路段的长隧道监测点宜设置隧道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应根据隧道的既有病

害确定监测功能，宜包含裂缝、应力与变形等监测功能。

6.3.2 隧道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应能够及时发现隧道的结构病害，为隧道的维护和管理提供依据。

6.4 高边坡

6.4.1 路堑高边坡监测点宜设置边坡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具备位移监测功能。

6.4.2 边坡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应能够实时监测边坡的位移情况，及时预警边坡的失稳风险。

7 交通流监测设施布设要求

7.1 一般规定

交通流监测宜使用视频、雷达等监测设施，应具备采集交通量、平均速度、占有率等交通流状态参

数的功能。

7.2 功能要求

7.2.1 交通流监测设施应能够实时监测交通流的状态，及时发现交通拥堵、事故等异常情况。

7.2.2 应具备数据存储和传输功能，能够将监测数据实时传输到监控中心。

7.3 精度要求

7.3.1 速度测量范围:5～160km/h。

7.3.2 交通量准确度不低于 95%，基于 ETC 门架系统获取的交通量准确度不低于 99.9%。

7.3.3 车辆速度准确度不低于 90%。

7.3.4 占有率准确度不低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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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布设要求

7.4.1 季冻区高速公路路网监测点应设置交通流监测设施。

7.4.2 季冻区高速公路交通流监测功能宜基于 ETC 门架系统的交易流水和图像记录，实现交通流状态

和交通情况调查参数的获取。

7.4.3 长隧道和特长隧道出入口处应设置交通流监测设施，隧道内宜按照不大于 150m 间隔设置交通流

监测设施。大桥和特大桥宜按照 1km 间隔设置交通流监测设施。

8 交通事件监测设施布设要求

8.1 一般规定

交通事件监测宜使用视频、毫米波雷达等监测设施，应具备交通拥堵、车辆逆行、停止等交通事件

检测功能，可具备行人及非机动车、抛洒物、车辆驶离等交通事件检测功能。

8.2 功能要求

8.2.1 交通事件监测设施应能够实时监测交通事件的发生，及时发出预警信息。

8.2.2 应具备事件识别和分类功能，能够准确判断交通事件的类型。

8.3 精度要求

8.3.1 交通拥堵事件、车辆逆行事件、停止事件的检测准确度不低于 90%。

8.3.2 行人事件、抛洒物事件等的检测准确度不低于 85%。

8.3.3 漏报率不大于 5%。

8.4 布设要求

8.4.1 季冻区路网监测点宜实现交通事件监测功能。

8.4.2 服务区可增设车位、人流密度等交通事件检测功能。

8.4.3 收费站可增设车辆排队、倒车、路侧停车等广场交通事件检测功能。

8.4.4 特长隧道可设置毫米波雷达交通事件监测设施，实现低能见度下的交通事件检测功能。



中国智能交通产业联盟

标准

季冻区高速公路监测设备布设要求

T/ITS 0261-2023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8 号（100088）

中国智能交通产业联盟印刷

网址：http://www.c-its.org.cn

2024 年 10 月第一版 202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T/
IT
S
02
61
-2
02
3

http://www.c-its.org

	前  言
	季冻区高速公路监测设备布设要求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3.2
	3.3
	3.4

	4　监测点选择要求
	4.1　一般规定
	4.2 异常天气路段
	4.3 事故多发路段
	4.4 交通拥堵路段
	4.5 条件不良路段
	4.6 重要基础设施
	4.7 季冻区日常监测点选择

	5　气象环境监测设施布设要求
	5.1　一般规定
	5.2 气象环境
	5.3 路面状态
	5.4 埋入式气象

	6　道路基础设施监测设施布设要求
	6.1　一般规定
	6.2 特大桥
	6.3 隧道
	6.4 高边坡

	7　交通流监测设施布设要求
	7.1　一般规定
	7.2 功能要求
	7.3 精度要求
	7.4 布设要求

	8　交通事件监测设施布设要求
	8.1　一般规定
	8.2 功能要求
	8.3 精度要求
	8.4 布设要求


